 




洪政复决〔2024〕248号

申请人：黄佑政    男    1945年9月15日生
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699-074号612号
被申请人：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洪山街洪山派出所
地    址：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南路98号
法定代表人：黄正刚    职务：所长
第三人：宋候龙    男    1999年12月27日生
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大蔡家巷14号4楼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洪公（洪）行罚决字〔2024〕58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4年6月6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6月14日决定受理，并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的遗产继承纠纷一案由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湖北省检察院办案人员完全无视法律规定，故意知法犯法、颠倒是非，作出不支持审判监督的枉法裁判，申请人坚决不服，多次去北京最高检控告。2024年2月5日，最高检指令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就其作出的不支持决定向申请人释法说理。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拒不执行最高检的指令，拒绝释法说理，根本原因是其赤裸裸的枉法裁判完全无理可讲。申请人于4月15日再次去最高检上访，最高检再次指令省检释法说理，省检表示同意。但申请人回武汉以后他们又出尔反尔，违背承诺，拒不释法说理。申请人于5月上旬第三次去最高检控告省检枉法裁判。最高检5月23日第三次明确指出省检应依照最高检的有关制度规定释法说理。检察官依案释法说理是最高检制度规定。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公然违抗最高检的指令和制度规定，性质极端恶劣，也是对申请人法律授予的神圣权利的侵犯。
第三人作为信访窗口接待人员态度恶劣，无视最高检指示，无视申请人的正当诉求，申请人对其恶劣态度非常不满和愤怒，一巴掌挥掉了他的眼镜，再挥掌击打他面部时，他用手挡住了，但他马上佯装受伤倒地，申请人见他卑劣讹人，更是怒气难平，就照着其腚部踢了一脚。申请人认为，双方冲突起因是对方不正确履行其职责，藐视最高检指令，侵犯申请人合法权益，其应负主要责任。申请人对其动手实属忍无可忍，而且也没对其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和损失，所以申请人对案涉行政处罚不服。
被申请人称：2024年5月27日10时30分许，申请人（78周岁）在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内，因不满第三人之前对其的多次接待回复，用手挥向第三人打掉其眼镜，后又用手反抽击打其头部，第三人用手上挡，后倒地。申请人在第三人倒地后又朝其臀部踢了一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罚款人民币伍佰元，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第三人称：2024年5月27日上午9时许，申请人、谭有芝到湖北省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信访，窗口接待人员进行接待并向其释法说理。申请人不听接访人员答复，态度极其恶劣，于10时15分开始在4号窗口打砸窗口玻璃并辱骂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向被申请人报警，民警来到现场劝导，申请人不听劝阻继续闹访。10时31分第三人到大厅和同事沟通工作，申请人突然冲到大厅，两次出手击打第三人脸部和头部，第三人被打倒地不起，申请人在其他人劝阻的情况下，再次冲上前用脚猛踢第三人背部，在此期间第三人未还手。案发地点应为湖北省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且第三人当日并未接待申请人，申请人之前也并非由第三人一人接待，不存在申请人因不满第三人之前多次接待回复才出手殴打的情况，申请人属于无故殴打第三人。
经审查查明：2024年5月27日上午，申请人在湖北省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信访，由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接待。10时31分许，第三人前往大厅与同事交流，申请人见到第三人后，因不满第三人之前对其的接待，连续两次用手抽打第三人的面部及头部。第三人倒地后，申请人又朝其臀部踢了一脚。后第三人填写报案材料称被申请人打。
当日，被申请人受理该案为行政案件办理，并传唤申请人至派出所接受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申请人在询问笔录中称“我打了他（第三人）一耳光，我觉得他假装倒地，然后我又踢了他一脚”“……然后我看到了一名曾多次接待我的检察官，我对他之前的多次接待都不满意，我就呼了他一巴掌，把他的眼镜打掉了，然后我觉得他假装倒地，我又踢了他屁股一脚。对方就报警了”“我知道（打人是不对的）。我当时很生气，所以情绪激动动了手”。随后，被申请人对第三人进行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第三人在询问笔录中称“他（申请人）今天是来上访的，今天不是我在接待他，我们那里有四个窗口，他当时在旁边左侧的窗口，右边是我们进出的一个门，我当时从门里出来去找领导，他看见我穿检察院的衣服就把我打了”“他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老信访了，基本是每天都来，我从今年开始接待过他十几次，也没有与他发生过矛盾”“我只记得他挥手打了我两下，把我眼镜打掉了，打的我头部接近太阳穴旁边，我当时被打倒了，他还上来踢了我一脚”“我没有还手”“（他在打我时）就是（说）骂人的一些话，因为解决不了问题就说什么王八蛋一些的话”。
同日，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构成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向申请人告知了拟对其罚款五百元所认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申请人进行了陈述和申辩。后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三条决定对其罚款五百元。
上述事实主要依据为：1.现场监控视频；2.报案材料、行政案件立案登记表；3.传唤证；4.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5.询问笔录（2份）；6.查获经过（2份）；7.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等。
本机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
首先，依据《治安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之规定，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其次，根据现场监控视频、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申请人存在殴打第三人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适用《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决定对申请人罚款五百元，并无不当。
最后，被申请人接到报案后依法受案，经调查查明申请人存在的违法事实，告知并保障了案件当事人相关权利义务，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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